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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佳都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共有董事

９

人，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募集资金存放账户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文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８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９．８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２７８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８６２．０８

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已到位并存放于深圳发

展银行广州羊城支行（含尚未支付完毕的发行费用

１７４．８

万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０６５１０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满足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８６２．０８

万元划分到以下四个账户，并安排各家银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１．

开户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羊城支行

账户：

１１００ ４５９２ ２２１４ ０４

金额：

４３５０

万元

２．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

账户：

４４１１ ６７４２ １０１８ ０１００ ７７８６ ９

金额：

１４３１２．０８

万元

３．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账户：

４４００ １４５０ ６０１０ ５３００ ８２０５

金额：

９２５０

万元

４．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路支行

账户：

３６０２ ００４４ ２９２０ ０６０９ ２９６

金额：

６９５０

万元

剩余在深圳发展银行广州羊城支行发行费用

１７４．８

万元转入以下公司基本户支付相关发行费用。

户名：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工业园支行

账户：

４４００１４７０５１３０５０３１５５８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设立深圳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为更好地拓展深圳政府行业的业务，需要提高本地技术服务支持力量，拟在深圳设立分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１．

拟设立分公司名称：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

分公司性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非独立核算。

３．

营业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具体地址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方能确定）

４．

经营范围：计算机新产品开发、研制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引进、技术服务。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 计算机网络工程研究、设计、安装、维护。 智

能化安装施工、电气设备和信号设备的安装。

５．

分公司负责人：何健明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７－２３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佳都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文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８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９．８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２７８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３４８６２．０８

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已到位并存放于深圳发

展银行广州羊城支行（含尚未支付完毕的发行费用

１７４．８

万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００６５１００４０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深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羊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路支行（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及上述三家开户

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１

、公司在开户银行中分别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做其他用

途。

２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公司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３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广发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

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公

司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

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４

、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赫涛、易莹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

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开户银行按月（深发行、工行每月

１０

日前，其他银行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广发证券。

６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联系方式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广发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

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公司及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９

、广发证券发现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０７－２３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 佳都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佳都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布了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公告中披露：佳都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基

于对新太科技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或实际控制人名义择机在二级

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资金总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

近日公司接到佳都集团通知， 佳都集团近几日再次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４４３

，

８００

股， 共计

３

，

６４７

，

５０３．６９

元，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后占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起至今佳都集团累计增持

２

，

０４１

，

７８５

股，累计增持金额

１８

，

６００

，

１４６．６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佳都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７６

，

４４４

，

６２７

股（包括本次增持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１．０７％

（非公开发行后占比）。

在上述增持期限内，佳都集团不排除继续增持的可能性。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７－２３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３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４

，

４５０

，

６４９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６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４４

，

４５０

，

６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滨江房地产”）在闽候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以人民币

３１

，

８００

万元竞得编号为宗地

２０１２

挂

１３

号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目标地块的基本情况

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用途 建筑密度 容积率 绿地率

出让

年限

宗地

２０１２

挂

１３

号

（

Ａ

地块

）

闽 候 县 城

新区

７３４１５．７５

普通商品住房

用地

≤２５％

≥２

并且

≤

３

≥３５％ ７０

年

本次目标地块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３１

，

８００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本次目标地

块的竞买结果在股东大会对经营班子的授权范围内。

二、后续事项

滨江房地产将根据闽候县国土资源局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成立项目公司，并与闽候县国土资源

局签订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进

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

林腾蛟主持。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６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１

人。 独立董事吴功浩因公务出差，委托独立董

事陈炳龙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 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关联董事何媚、林贻辉、廖剑锋因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

公司建立股票期权计划。

本议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关联董事何媚、林贻辉、廖剑锋因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何媚、林贻辉、廖剑锋因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为保证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办理以下相关事宜：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配股、增发等

事项时，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或调减行权数量。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

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办

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的锁定事宜。

８

、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

消、收回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继承事宜，终止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取消、终止行使并收回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权利除外。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充实和完善公司组织结构设置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资产、业务、收入规模的持续扩大及区域市场拓展的需要，充实和加强公司房地产专业

经营管理团队力量，推进上市公司形成一个专业搭配合理、人才较为充裕的房地产专业管理团队，进一

步提高和增强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管理能力。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定对公司现有的组织结构

进行相应的充实和完善，以使公司组织结构能更加适应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本次充实和完善后的组织结构设置如下：法务及公共事务中心、人力资源中心、财务管理中心、运营

管理中心、产品研发中心、战略投资中心、城市运营中心、营销及品牌中心、商业中心、物业管理中心、总

裁办、内审部、国际贸易部、证券部。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名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陈文平主持，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监事会通过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列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对激励对象任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最近

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

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就公司诉唐山

皓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宁公司）一案作出判决，现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５

月， 本公司与皓宁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０８ＩＮＧＷＺＣ／

ＩＲ００２０

、

０８ＩＮＧＷＺＣ／ＩＲ００２５

、

０８ＩＮＧＷＺＣ／ＩＲＯ０２９

及

０８ＩＮＧＷＺＣ／ＩＲ０２０Ｚ

的四单

《代理进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本公司受皓宁公司委托，代理进口铁

矿石粉。 双方约定，由本公司与外商签订买卖合同并以信用证方式对外商付

款；皓宁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向本公司支付一定保证金，剩余货款在本公

司对外付汇前三日支付给本公司，有关海关报关费、港杂费、仓储费以及其他

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皓宁公司须在约定的期限内，按货款总金额的一定比

例向本公司支付代理费。 双方还约定，如果皓宁公司在本公司对外付汇时仍

不能将货款付给本公司，将视为逾期付款，本公司可按约定加收罚息或者自

行处置货物并保留向皓宁公司追索损失的权利。

上述协议签订后， 皓宁公司向本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共计

２６

，

９４７

，

９５２．６５

元，本公司依约代理皓宁公司进口铁矿粉，货款总金额人民币

２６０

，

１１１

，

３９８．６６

元。 但被告在支付

７２

，

９０１

，

１７５

元货款后，不再向本公司支付货款及各项费用。

在经本公司多次催促，皓宁公司拒不付款，本公司垫付了各项费用并依约自

行销售处理了协议项下的货物，处置货物共收回货款

８６

，

６００

，

１３６．３

元。鉴于皓

宁公司的违约行为给本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

公司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皓宁公司向本公司支付所欠货款

７３

，

６６２

，

１３４．７１

元；判令皓宁公司向原告支付代理费

２

，

２９６

，

８３１．７２

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港

口费用

９

，

５７７

，

８９０．４０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案所涉铁矿粉，已完成销售，相关损益已在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中体现，

对本期利润没有影响。

以上情况，公司均已及时、全面地进行了披露，详情请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判决情况

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１

、唐山皓宁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储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垫付货款

７１

，

０７４

，

６４０．３６

元及利息。

２

、唐山皓宁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储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代理费

２

，

２９６

，

８３１．７２

元。

３

、唐山皓宁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储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港口费用

９

，

５７７

，

８９０．４０

元。

４

、驳回原告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

３５３

，

２８０．００

元，由唐山皓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三、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事项。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诉讼事项受理情况

近日，本公司接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就公司诉

天津开发区琦晟矿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一案，予以受

理。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与被告先后签订进出口代理协议三份，约定我公司受被

告委托代理进口铁矿石。 协议签订后，我公司依约履行了代理义务，进口了铁

矿石。 而被告在履行了部分付款提货义务后，拒绝继续履行协议，致使原告遭

受货款不能收回的损失，共计人民币

１３

，

９７７

，

００６．７８

元。 我公司多次催要，被

告至今仍拒不履行义务，因此依据以上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公司的合

法权益我公司特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１

、判决被告偿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欠款，总计

１３

，

９７７

，

００６．７８

元；

２

、判决被告承担上述欠款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三、目前公司对上述款项已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对当期损益没有影响。

四、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事项。

本公司将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予以及时披露。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０９

长虹债”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９

长虹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０．８０％

；

２

、每手“

０９

长虹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含税）；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４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５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

０９

长虹债”）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将期满三年。 根据本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的有关条款规定，“

０９

长虹债”

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本年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本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规定：本次发

行的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计息，计息起始日为公司债券发行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票面利率为

０．８０％

。每手“

０９

长虹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息

８．００

元（含税）。

“

０９

长虹债”首次付息日期为发行日的次年当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因遇

节假日顺延至

８

月

２

日），以后每年的

７

月

３１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为当年付息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９

长虹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１

、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０９

长虹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

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９

长虹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４

元（税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

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

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如各付息网点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

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３

、对于债券持有人的居民企业投资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

０９

长虹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

元（含税）。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公司债券利息应

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盘后

持有“

０９

长虹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如下：

①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

０９

长虹债”付

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并传真至本公司，传真号码：

０８１６－２４１７９７９

，原件请签章

后寄送至本公司，邮寄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３５

号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６２１０００

。

②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

银行账户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账号：

２３０８４１２６０９０２２１５０２７２

，账户名称：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用途请填写

“

０９

长虹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

公司确认。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９

长虹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

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８４８６

传真：

０８１６－２４１７９７９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表：“

０９

长虹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填 写 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讨论

并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关于进行委托债权融资的议案

公司拟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担任委托债权投资项下融资顾问，授权其为公司办理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债权投资类业务，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十、关于下属控股公司唐山盛世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下属控股公司唐山盛世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上述议案十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决议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北京中进万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万

国”）、呼和浩特市中进盛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盛旺”）、鄂尔多斯市中进蒙旺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蒙旺”）。

●

本次担保金额：

１

、本次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提供担保金额合计

１

，

５００

万元马币（约合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

担保金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马币（约合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本次对中进万国提供担保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次对中进盛旺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４

、本次对中进蒙旺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

●

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５９％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进汽贸”）向大众集团马来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众马来西亚”）开具

１

，

５００

万元

马币（约合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除特别说明外，文中币种为人民币）担保函，为其下属控股公司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按照相关采购合同的约定按时向大众马来西亚支付采购车辆货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３

年。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进汽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中进万国向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为中进万

国向福特金融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特金融”）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

１

年。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进汽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中进盛旺向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汽金融”）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进汽贸为其下属控股公司中进蒙旺向广汽金融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７２

号世纪经贸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人：丁宏祥

注册资本：

８１

，

８１１．７２

万元

经营范围：各类进口汽车、国产车、二手车及其配件的销售；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出租；信息交流，

仓储服务，国内货运代理。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进汽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７０１

，

１６６．６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４４７

，

１８３．８３

万元，净资

产为

２５３

，

９８２．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１１

，

４３７．５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８

，

２０６．２６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公司名称：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注册地址：马来西亚吉隆坡

董事长：贾屹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马币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主要经营范围是买卖新车及二手车，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维修售后服务，钣金喷

漆，保险代理，仓储服务。 目前其已获得大众马来西亚的授权，建设、运营两家汽车零售服务网点授权经

销商的资格，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开展零售业务。

股东情况：天津众之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之和”）持股

７０％

，马来西亚成功集团持股

３０％

。

众之和为中进汽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与其他股东成立的合资公司，以此为平台拓展马来西亚市场大

众品牌零售业务。 中进汽贸持有众之和

４０％

股权，由于众之和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均由中进汽贸向其

董事会推荐并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故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的股权结构图见下：

２

、北京中进万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中进万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环东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伍刚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销售长安福特品牌轿车、汽车零配件；汽车大修、总成大修、汽车小修、汽车维护、汽

车专项修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汽车装饰；代理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

内的险种；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提供劳务服务（不含中介服务）。

股东情况：中进汽贸持股

７５％

，中进汽贸的全资子公司中进汽贸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

中进万国的股权结构图见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进万国的资产总额为

５

，

０５９．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０２０．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０３８．４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１２１．６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１．２０

万元。

３

、呼和浩特市中进盛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呼和浩特市中进盛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

５３０３

工厂北

５００

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伍刚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汽车配件、汽车用品、机电产品、五金工具销售。 （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股东情况：中进汽贸持股

１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进盛旺的资产总额为

９２０．６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５７．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

总额为

－２１．７６

万元。中进盛旺属于新开业

４Ｓ

店，前期筹备建设阶段费用支出较大，暂未实现营收，这一情

况符合汽车零售行业特点。 随着销售及售后维修业务的开展，经过一定的拓展和培育期后可实现盈利。

４

、鄂尔多斯市中进蒙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鄂尔多斯市中进蒙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飞龙汽车城

法定代表人：伍刚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摩托车、汽车配件、汽车饰品、机械产品、五金工具销售、

汽车租赁、广汽品牌汽车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

股东情况：中进汽贸持股

１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进蒙旺的资产总额为

８８２．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７９．７３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０．２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６６．２７

万元。 中进蒙旺属于新开业

４Ｓ

店，前期筹备建

设阶段费用支出较大，暂未实现营收，这一情况符合汽车零售行业特点。 随着销售及售后维修业务的开

展，经过一定的拓展和培育期后可实现盈利。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为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担保主要内容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作为大众品牌汽车经销商，需要向大众马来西亚采购车辆。 根据大众马来西亚

的相关规定，经销商的车辆采购拥有

３０

天的账期，就此，中进汽贸为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开具担保函

１

，

５００

万元马币（约合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按照相关采购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其采购

车辆的货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３

年，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２

、为中进万国担保主要内容

中进万国已向兵器集团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２

，

４００

万元，由中进汽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现因业务需要，中进万国拟向兵器集团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并由中进汽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中进万国作为福特品牌汽车经销商，为了拓展汽车销售业务，充分利用福特金融为其经销商提供

的信贷支持，中进万国拟向福特金融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

０００

万元，由中进汽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３

、为中进盛旺担保主要内容

中进盛旺作为广汽传祺品牌汽车经销商，为了拓展汽车销售业务，充分利用广汽金融为其经销商

提供的信贷支持，中进盛旺拟向广汽金融申请授信额度

１

，

５００

万元，由中进汽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４

、为中进蒙旺担保主要内容

中进蒙旺作为广汽传祺品牌汽车经销商，为了拓展汽车销售业务，充分利用广汽金融为其经销商

提供的信贷支持，中进蒙旺拟向广汽金融申请授信额度

１

，

５００

万元，由中进汽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五、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４．５９％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六、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进汽贸为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中进万国、中进盛旺、中进蒙旺提供的担保为其

经营发展需要，

ＣＮＢ Ａｕｔｏ Ｓｄｎ Ｂｈｄ

、中进万国、中进盛旺、中进蒙旺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均为本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控股公司

唐山盛世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盛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盛奥”）、唐山盛菲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盛菲”）、唐山盛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盛美”）、唐山盛

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盛道”）。

●

本次担保金额：

１

、本次对唐山盛奥提供担保金额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对唐山盛菲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３

、本次对唐山盛美提供担保金额为

７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７００

万元；

４

、本次对唐山盛道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担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５９％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

按照《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由于本次被担保人唐山盛奥、唐山盛菲、

唐山盛美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７０％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至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进汽贸”）投资设立了唐山盛世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盛世”），中进汽

贸直接持有唐山盛世

５７％

股权，故唐山盛世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目前，唐山盛世拟为其设立的下属

公司向银行等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２９

，

２００

万元。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盛世国际汽车园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开平区越河镇工业园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孙勇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汽车零售（九座以下除外）；

ＤＡＲＴＺ

（战盾）品牌汽车销售（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汽车

配件、日用品批发、零售；二手车买卖代理；汽车美容服务；汽车租赁；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汽

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展示、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自有房屋租赁、汽车装饰、劳务服务（限国内）、通

讯器材、电子产品批发零售；机动车辆保险（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

项目除外）。

股东情况：中进汽贸持有

５７％

股权，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３％

股权，天津空港国际汽车

园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唐山盛世的资产总额为

４６

，

９８６．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９

，

４３７．５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５４９．３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３．９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４９１．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９１．４０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唐山盛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唐山盛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开平区越河镇工业园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孙勇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汽车零售（九座以下除外）；汽车配件、日用品批发、零售； 二手车买卖代理；汽车美

容服务；汽车租赁；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汽车信息咨询服务；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销售；代理

机动车辆保险（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股东情况：唐山盛世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唐山盛奥的资产总额为

１８

，

４２７．３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

，

７９０．５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６３６．８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６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１６．４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６．４２

万元。

２

、唐山盛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唐山盛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开平区越河镇工业园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孙勇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汽车零售（九座以下除外）；英菲尼迪品牌汽车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汽

车配件、日用品、五金、交电批发、零售；汽车美容服务；汽车信息咨询；机动车辆保险（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二手车交易服务；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

股东情况：唐山盛世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唐山盛菲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４５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８

，

９７２．１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４８０．５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８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４．２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２６

万元。

３

、唐山盛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唐山盛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开平区唐古路南开越路东

法定代表人：孙勇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载货汽车及

９

座以上乘用车、汽车及摩托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批发、零售；汽车信

息咨询服务；东风标致品牌汽车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代理机动车辆保险（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股东情况：唐山盛世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唐山盛美的资产总额为

３

，

６６８．９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７７３．３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８９５．６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５．５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７３．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３．４１

万元。

４

、唐山盛道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唐山盛道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路南区南湖休闲美食广场

Ｂ

区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成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摩托车及配件、家用电器、钟表、眼镜、鞋帽、服装、珠宝首饰、五金、交电、日用品批发、零

售；二手车买卖代理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酒零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餐饮服

务（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股东情况：唐山盛世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唐山盛道的资产总额为

４４８．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０．０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４８．５５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为

－５１．４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１．４５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为唐山盛奥担保主要内容

唐山盛奥拟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

５

，

０００

万元， 拟向农业银行唐山市开平区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拟向光大银行唐山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６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均

为

１

年，均由唐山盛世提供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２

、为唐山盛菲担保主要内容

唐山盛菲拟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３

，

６００

万元， 拟向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拟向光大银行唐山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４

，

９００

万元，期

限均为

１

年，均由唐山盛世提供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３

、为唐山盛美担保主要内容

唐山盛美拟向东风标致雪铁龙金融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２００

万元， 拟向中国银行唐山

市新华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５００

万元，期限均为

１

年，均由唐山盛世提供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

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４

、为唐山盛道担保主要内容

唐山盛道拟向农业银行唐山市复兴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由唐山盛世提

供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五、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１４．５９％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六、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盛世为唐山盛奥、唐山盛菲、唐山盛美、唐山盛道提供的担保为其经营发展

需要，且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９，２６０，６２０．７７ ５２４，９４７，９６３．５５ ０．８２％

营业利润

４８，８７９，８７４．４９ ４７，３３９，３２１．９７ ３．２５％

利润总额

５４，６４４，５６５．６７ ４７，９９６，３００．４３ １３．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５，２３０，２５０．４７ ３３，５７１，３６４．０８ ３４．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９ ０．１４ ３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０％ ４．５５％ １．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１８８，０５７，３１８．３２ １，０６０，３３８，５５３．１３ １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８０８，４１８，２７５．５２ ７７３，５０８，７０５．０５ ４．５１％

股 本

２３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４８１６ ３．３３１２ ４．５１％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月，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９

，

２６０

，

６２０．７７

元，同比增长

０．８２％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

，

２３０

，

２５０．４７

元，同比增长

３４．７３％

。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

，

６５８

，

８８６．３９

元，增长比例为

３４．７３％

，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的产品毛利率增长引起营业利润增加以及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０．０５

元，增长比例为

３５．７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增长幅度为

１０％

—

４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５

，

２３０

，

２５０．４７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７３％

，在

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５

，

４３１

，

８３２．４０ ４０５

，

７８０

，

８３７．２４ ７．３１％

营业利润

５７

，

８０２

，

９５３．６７ ５１

，

０２２

，

１７３．４１ １３．２９％

利润总额

６１

，

２４０

，

６５６．０９ ５５

，

１４２

，

１５６．２５ １１．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９

，

５８１

，

２１８．４６ ５４

，

５８７

，

５５７．０２ ９．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９ ０．１７ １１．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９％ ４．０２％ ０．２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８８７

，

７０４

，

５３０．６１ １

，

９５４

，

４２１

，

２０８．５０ －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３８７

，

７５４

，

３１６．００ １

，

３６０

，

１５８

，

９９７．５４ ２．０３％

股本

３２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４．３３ ４．２５ １．８８％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收购了控股股东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拥有的深圳市天明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的规

定，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据此，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比较报表时，对前期比较报表进

行了相应调整，以上表格系根据调整后的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业务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拥有（包括光明

新区）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１１３．５９

万个，较

２０１１

年底减少了

０．８６

万个；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４０．７０

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３７．６７

万个），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加了

３．４４

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

用户终端数增加

５．０４

万个）；付费频道用户终端数为

４．１８

万个，较

２０１１

年底减少了

０．１９

万个；有线宽频在网

用户数为

３４．９３

万户，较

２０１１

年底增加了

１．１２

万户。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

，

５４３．１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１％

；实现营业利润

５

，

７８０．３０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２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９５８．１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５％

。 营业

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高清交互电视用户和有线宽频用户

的增长带动收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布的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绩的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